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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进展公告

为深入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

升，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对自

身价值和未来发展的信心，结合发展愿景、战略目标和经营情况，制定了“质量

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17日披露的《关于“质量回报

双提升”行动方案的公告》。经公司董事会专项评估，现将 2025年度方案实施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聚焦主责主业，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2025年，公司锚定“产业券商+一流投行”的战略发展方向，持续加强电力

能源产业服务专班 2.0建设，服务产业达成预期目标。公司在权益融资服务与战

新产业布局中积极打造标杆项目，作为联席主承销商全程参与华能澜沧江水电股

份有限公司定增项目发行，协助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作为重要战略投资者成功

参与中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 IPO 配售，有效促进国有资本连接与战略协同；在

债券服务中顺利实现主体、品种、角色三重突破，参与发行全国首单“绿色+乡

村振兴+科技创新”债券及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首单熊猫债，首次作为牵头主

承销商完成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科创债发行，服务范围显著扩大，业务品种持

续创新，实现从参与到主导的角色跨越；在拓展能源央国企客户中取得显著进展，

服务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期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参与中国核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首单公募 REITs战略配售，服务能源央企总部级项目实现突破。

二、深化转型发展，持续锻造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公司董事会决策部署，按照“12345”总体



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经营质效稳步提升，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

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度，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51.96

亿元，同比增长 29.24%；利润总额 27.24 亿元，同比增长 51.66%；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52亿元，同比增长 48.86%；净资产收益率 7.58%，同比上

升 2.2个百分点。

2025 年，公司财富管理业务深化转型，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优化产品服

务，充分发挥分支机构区位优势，在内部协同中作用凸显，持续加大获客力度，

提升客户运营能力，两融业务兼顾扩规模和防风险，投顾业务提速发展，ETF

生态圈建设日渐成熟。自营投资业务踏准节奏，兼顾收益稳健与适度弹性目标，

优化策略提升配置效率，积极布局拓宽业务边界；债券投资业务充分把握利率债、

信用债的投资交易机会，中性策略贡献显著增加；量化投资业务利用多资产配置

策略灵活捕捉市场机会，提升投资策略在震荡市场中的适应性和稳健性；权益投

资业务采用“指数 ETF+行业 ETF+精选个股”的三层配置策略，超额收益显著。

投资银行业务攻守兼备，聚焦服务实体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发现创新价值、匹

配融资需求、促进产业整合中发挥关键作用，2025 年 3月顺利取得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独立主承销商资格，债券承销业务加速发展。研究业务筑基蓄力，

加快打造以“能源产业链”为代表的“一超多强”特色型研究团队，在创收增效

中走出破局路径，全年完成电力能源产业深度研究报告数量 57 篇，聚焦能源细

分领域举办 2场研究论坛，产业研究专业实力逐步彰显。参控股公司经营能力明

显改善，深度参与“长城生态体”建设，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

三、以投资者为本，与投资者共享经营发展成果

公司持续建立健全科学、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贯彻落实证监会

关于推动上市公司一年多次分红的监管要求，在平衡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和公司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对公司利润分配做出明确的制度性安排，积极回报投资者。

2025年 7月，公司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 0.92 元（含税）派发 2024年度现

金红利，综合 2024年中期及 2024年度利润分配，公司 2024年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1.30元（含税），2024年全年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5.24亿元。

2025年 10月，根据股东会授权，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于 2025年 12 月向全体股东



按每 10股 0.76元（含税）派发 2025年中期现金红利，合计派发 3.07亿元。2026

年 4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 1.20元（含税）派发 2025年度现金红利。综合 2025年中期及 2025年度利

润分配，公司 2025年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1.96元（含税），

2025年全年拟合计派发 7.91亿元。

自 2018 年公司上市以来，公司坚持每年现金分红，已累计实施现金分红

34.36亿元，通过稳定的分红持续回馈全体股东、切实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四、夯实公司治理，坚决扛起金融央企使命担当

2025 年，公司紧密跟进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最新要求，依法有序完成

监事会改革工作，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面承接并行使监事会的监督职权，各治理

主体职责边界进一步明确。同时，公司增设 1名独立董事及 1名职工董事，不仅

进一步丰富了独立董事专业构成，更借助职工董事新视角，增强了董事会决策与

执行层面的协同性，进一步提升董事会决策的专业性与考量维度，切实推动公司

治理规范化水平迈上新台阶。目前，公司已形成由股东会、党委、董事会、经营

管理层组成的各司其职、协同共治的公司治理体系，公司整体决策效率与治理效

能进一步提升。

2025年，公司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编制并披露《2024 年度社会责任

暨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向投资者展示了公司在助力环境保护、

履行社会责任、践行公司治理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公司坚守为民初心，坚持

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积极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将乡村振兴工作

融入公司发展战略全局，持续深化完善“一司一县”结对帮扶机制，帮扶范围覆

盖江西遂川、湖北团风、湖南新化、新疆尼勒克及宁夏盐池等结对帮扶地区，同

时扩大帮扶范围至赣州南康、青海尖扎、陕西横山与新疆阿合奇等国家重点帮扶

地区，通过消费帮扶、公益帮扶、智力帮扶、组织帮扶、文化帮扶、产业帮扶等

方式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累计投入乡村振兴资金

861.73万元。

五、完善信息披露，主动增进投资者理解与认同

公司积极适应资本市场证券监管政策变化，努力探索国资监管与证券监管政

策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治理最优结合点，严格遵循信息披露各项要求，坚持“以



投资者为导向”的信息披露理念与原则，持续优化披露内容，增强信息披露针对

性和有效性，通过自愿性信息披露加强信息披露深度，切实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

量。

2025 年，公司编制并披露定期报告、临时公告、公司治理文件等各类公告

98 则、各类公告文件 206 份，其中包括《关于获准独立开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主承销业务的公告》、短期融资券相关公告等自愿性公告，有效提高公司

透明度、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认同。公司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制作年报的业绩

长图与宣传短视频、优化定期报告排版以增强可读性与实用性，帮助投资者直观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同时，公司通过多渠道良性互动机制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

理工作，力求增进市场认同、打造价值实现新局面。公司于 2025年 5月、11月

分别举办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2025 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

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暨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接待西部证券、

国泰海通证券、广发证券等机构投资者调研 5次；参加中信证券、申万宏源证券、

华泰证券等机构举办的策略会等“走出去”投资者交流活动 8次；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动易”平台、投资者咨询电话、邮箱、传真等渠道保障投资者与公司

保持良好的日常沟通交流。

展望未来，公司将继续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定不移走好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全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奋力创建精于电力、能

源领域的特色化一流证券公司，一如既往地在提高公司质量、增强投资回报、维

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1日


